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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东海岛）2022 年度第四
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公告 

湛开管通〔2022〕20 号 

 

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拟依

法对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东海岛）2022 年度第四批次城镇建

设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实施征收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四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

十八条的规定，现将项目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征收范围 

征收土地总面积 12.0319公顷，征收土地四至范围为：东至

国有储备土地，南至国有储备土地、调青村下蓝仔经济合作社集

体土地，西至规划港南大道，北至中科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厂区。 

（详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东海岛）2022 年度第四批次城镇

建设用地位置示意图）。 

二、土地现状 

土地总面积 12.0319 公顷，全部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

街道调青村下蓝仔经济合作社集体土地，其中农用地 7.2478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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顷（耕地 1.8294 公顷，园地 0.1439 公顷，林地 3.7175 公顷，

其他农用地 1.5570 公顷）、建设用地 0.1283 公顷，未利用地

4.6558 公顷。 

三、征收目的 

 本次拟征收土地作为满足湛江市东海岛石化园区土地成片

开发需要。 

四、拟征收土地补偿标准（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） 

按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

的公告》（湛府通〔2021〕7号）的规定执行，不区分具体地类

统一按 8 万元/亩补偿。 

五、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

按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征收土地青苗及地上附

着物补偿办法的通知》（湛府规〔2019〕16号）的规定执行。 

六、安置方式 

（一）货币安置：已纳入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内。 

（二）留用地安置：按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征

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安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湛府规

〔2022〕5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征收用途为城市道路、供电用地、

环卫设施用地、防护绿地属于公共利益用地，留用地按实际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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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 15%划留给被征地集体，并折算货币补偿，补偿标准为 36

万元/亩；征收用途为三类工业用地的留用地按实际征地面积 12%

划留给被征地集体。 

（三）社保安置：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

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）和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湛

府办函〔2021〕77 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

东海岛片区（含硇洲岛）征地社保费按 2.236 万元/亩的标准计

提，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按“筹集资金分配到户，户内平均分配

到人”的基本原则确定。 

七、征地补偿安置其他有关事项 

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在本公告发布

之日起 30 天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到湛江经

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东海大厦 4 楼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

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补偿登记。逾期未办理登记的，以

征地工作组现场调查结果作为补偿安置的依据，请相互转告。 

如对上述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事项有不同意见的，请于本公

告发布之日起 30 天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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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局反映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东海岛）2022 年度第四批次

城镇建设用地位置示意图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9 月 16 日 

 

（区国土资源局联系人：林文渊，联系电话：0759-3628336；

开发区征地搬迁工作领导小组联系人：林文忠，联系电话：

0759-296132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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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经开区党政办公室 2022年 9月 19日印发 


		PDF盖章
	2022-09-19T18:04:28+0800
	cn
	PDF盖章




